
臺北市政府 101.03.22.  府訴字第 101003385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0年 3月 17日廢字第 41-100-032917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原處分機關接獲民眾錄影檢舉，於民國（下同）99年 9月 4日上午 10時 56分，發現車牌號碼 

x

xx-xxx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之駕駛人行經本市萬華區○○路○○號前，任意丟棄菸蒂

於地面。經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查認案外人「○○行」為上開違規行為當時系爭機

車所有人，遂以 99年 12月 31日北市環稽四中字第 0993249110B號函通知聯邦行於文到 7日內

陳

述意見。該函於 100年 1月 20日送達，經聯邦行以書面陳述意見表示行為人為訴願人，並檢附

其與訴願人於 98年 4月 13日簽訂之機車租賃（購）契約書影本供原處分機關調查核認。原處

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50條第 3款規定，以

100

年 3月 17日廢字第 41-100-032917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200元罰鍰。該裁處

書於 100年 11月 23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0年 12月 13日向原處分機關陳情，經原處分

機關

以 100年 12月 22日北市環稽字第 10032550800號函復在案。訴願人仍不服，於 101年 1月 11

日向

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 101年 1月 11日）距原裁處書送達日期（100年 11月 23日）雖已逾 

3

　　0日，惟因訴願人前於 100年 12月 13日向原處分機關陳情，應認訴願人於法定期間內對

原

　　處分已有不服之意思表示，尚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



　　，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第 4條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5條第 1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

　　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27條第 1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

　　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第 50條第 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

　　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第 63條前段規定：「

　　本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關處罰之。」第 67條第 1項規定：「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

　　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檢舉。」

　　行政程序法第 9條規定：「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

　　一律注意。」第 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

　　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行政法院 39年度判字第 2號判例：「......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

　　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類違反環保法令案件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或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案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附表：（節錄）

　　壹、廢棄物清理法

　　　┌───────────┬──────────────┐

　　　│項次　　　　　　　　　│29　　　　　　　　　　　　　│

　　　├───────────┼──────────────┤

　　　│違反法條　　　　　　　│第 27條第 1款　　　　　　　　 │

　　　├───────────┼──────────────┤

　　　│裁罰法條　　　　　　　│第 50條　　　　　　　　　　　│

　　　├───────────┼──────────────┤

　　　│違反事實　　　　　　　│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

　　　│　　　　　　　　　　　│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

　　　│　　　　　　　　　　　│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

　　　│　　　　　　　　　　　│棄物　　　　　　　　　　　　│

　　　├───────────┼──────────────┤

　　　│違規情節　　　　　　　│　　　　　　　　　　　　　　│

　　　├───────────┼──────────────┤

　　　│罰鍰上、下限（新臺幣）│1,200元-6,000元　　　　　　 │

　　　├───────────┼──────────────┤



　　　│裁罰基準（新臺幣）　　│1,200元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1年 3月 7日北市環三字第 09130580801號公告：「主旨：公告

本

　　市指定清除地區為本市所轄之行政區域。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3條。」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一直都住在南部，系爭機車雖為訴願人所有，但自 2年前與

　　前男友分手後，他卻將系爭機車運送到臺北，兩人並未辦理移轉過戶事宜，請撤銷原處

　　分。

四、查本件經民眾錄影檢舉，於事實欄所述時、地，發現系爭機車駕駛人任意丟棄菸蒂於地

　　面，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查認訴願人為違規行為當時系爭機車之承租人，有錄

　　影光碟 1片、照片 4幀、系爭機車車籍資料、聯邦行陳述意見書及其檢附 98年 4月 13日

簽

　　訂之機車租賃（購）契約書（載明租賃期間自 98年 4月 13日起，每月 1期，共 17期）及

原

　　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收文號 100年 12月 13日環稽收字第 10032550800號陳情訴願案件

簽

　　辦單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予以處分，固非無見。

五、惟按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且對於人民有

　　所處罰，必須有足資認定違法事實之證據，始足當之；倘不能證明人民確有違法事實之

　　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揆諸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9條、第 36條及行政法院判例意

　　旨自明。查本件訴願人於 100年 12月 13日陳情書及 101年 1月 11日訴願書均陳稱，系

爭機

　　車之實際使用人為其前男友○○○，兩人分手已近 2年，其久居南部，其並非實際違規

　　行為人等語。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為究明該實際任意丟棄菸蒂於地面之人，乃分別電洽

　　訴願人及聯邦行略以：「......發： ......依您 100年 12月 13日向本府環保局之陳情函

　　記載，您有向該局陳明系爭違規行為人是您的前男友○○○，並提供○君之身分證字號

　　予本府環保局，又依目前本會所有資料，您曾於 98年 4月 13日與○○行簽訂機車租賃（

　　購）契約，為期 17期，而該車 17期期滿後之時點，恰與該車日後由原所有人○○行於 9

　　9年 9月 15日移轉過戶予您前男友○○○之時點相同......受：其實該車是我前男友向○

　　○行購買的，我只是名義上的人頭，從頭到尾該車皆是由○○○使用，亦由○君負責繳

　　納各期租金，期間內是否由其本人使用或供其他第三人使用，我並不清楚　......另我

　　於 100年 11月 23日收到裁處書時，已提供本府環保局系爭機車當時的實際使用人○○○

　　之身分證字號......。」、「......受：本車行與○○○簽約後，機車即交付承租人使



　　用，租賃期間倘有任何違規情事，均係由承租人負責；又當時究竟過戶給何人已不復記

　　憶，您可逕向監理單位查詢，總之，只要承租人○○○分期付款完畢，本車行就會依○

　　○○的指示，過戶予其本人或其所指定之人　......。」有 101年 2月 10日公務電話紀錄

　　表 2紙、系爭機車車籍資料及○○行檢附之機車租賃（購）契約書等影本在卷可憑。綜

　　上，本件原處分機關對此一有利訴願人之事項未予注意，而僅憑訴願人為違規行為當時

　　系爭機車之承租人，且檢舉影片中系爭機車駕駛人為女性等為由，逕以訴願人為實際違

　　規行為人而處以罰鍰，尚嫌率斷，仍有詳予調查釐清之必要。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覃　正　祥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市　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　決行


